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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辦 理 1 0 4 年 度 災 害 防 救 深 耕 計 畫 

第 1 3 次 四 方 工 作 會 議 紀 錄 
壹、 時間：104年 1月 30日(星期五) 10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 9樓災害應變中心 

參、 主持人：李副局長清安                       記錄：江明翰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會議決議： 

一、 管制案件(詳如附件 1)022案(區公所執行計畫前後能量評估比較案)解除列

管。 

二、 104年度防災示範社區遴選會議預定於 2月 12日上午及 13日全日分 3梯次

辦理，每梯次安排 9組參選社區進行報告，請區公所偕同里長或社區人員共

同參與遴選，本案相關細節將另案函發各區公所知悉。 

三、 各區公所本(104)年度所簽訂開口合約，務必依照 103年度回報改善項目調

整合約內容，並將承諾改善部分特別標明，請依照「104年開口合約簽訂情

形調查表」(詳如附件 2)格式於 2月 26日前提交開口合約相關資料。 

四、 本府已於 103年 12月召開防災社區整合會議，請水利局、工務局、農業局、

教育局、警察局依該會議決議辦理後續推動事宜，並於第 1季災害防救會報

報告辦理進度。 

五、 針對本府環境保護局製作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潛勢圖，臺大協力團隊建議增

列影響道路、影響人口數、分布地區等相關資訊，請環境保護局與臺大協力

團隊討論圖資調整項目後進行修正，並請臺大協力團隊提供相關協助。 

六、 有關本(104)年度繪製之電子圖資部分，請依據下列重點辦理： 

(一) 救援道路暨物資輸送路線圖需將替代道路資訊納入。 

(二) 請臺大協力團隊將電子圖資數量統計表 (詳如附件 3)提供區公所檢視，

各區公所若對圖資數量與繪製里別有疑義，請於 2月 26日前向臺大協力

團隊專責助理提出調整建議。並請臺大協力團隊彙整後於第 14次四方工

作會議報告修正後之圖資數量與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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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104)年度區級防救災兵棋推演預計辦理 10場次，相關資訊如下表所列，

請各區公所屆時配合排定日期辦理推演。 

區公所 推演災害 預定推演月份 

板橋區 地震災害(可配合市府災防演練) 4月 

五股區 地震災害(可配合市府災防演練) 4月 

樹林區 地震災害(可配合市府災防演練) 4月 

新店區 颱洪災害 5月 

深坑區 坡地災害 6月 

鶯歌區 颱洪災害 7月 

八里區 土石流災害 8月 

林口區 地震災害(可配合防災公園演練) 8月 

石門區 核子事故災害(可配合核安演習) 9月 

萬里區 核子事故災害(可配合核安逐里演練) 11月 

 

八、 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事宜，請依據下列重點辦理： 

（一） 市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有關各區之內容，需納入該區之區級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 

（二） 需將轄內具地方特性之特殊災害納入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三） 請臺大協力團隊製作各區災害潛勢彙整表，標明各區具有之災害類別及

潛勢高低情形，後續依此表進行各區計畫修正。 

（四） 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應分為共通性及個別性兩部分，請臺大協力

團隊將共通性部分先行編撰完成，再由區公所補上個別差異之名稱或敘

述，以減輕區公所人員負擔。 

（五） 請於第 14次四方工作會議針對瑞芳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範本進行報告。 

九、 本(104)年度里長講習將配合民政局主辦之里長研習營合併辦理，預計 3月

份於三重區分 2場次辦理，請依據下列重點執行： 

(一) 針對往返三重區較為不便區公所，請民政局評估派車接送可行性，提供

區公所交通方面之協助。 

(二) 各區里長出席率若低於七成，請該區另行辦理里長講習，俾利轄內里長

了解其所負責之防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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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為掌握並更新各區轄內災害潛勢資訊，請各區公所依據災害潛勢調查表 (詳

如附件 4)於 2月 26日前提報轄內災害潛勢資料。 

十一、 本(104)年度深耕計畫本府執行績效管考評分項目及配分如下表所列，將

依此評核各區公所執行成效。 

平時考核 

評核項目 評核說明 配分 

教育訓練

參與度 

【該項目給分範圍為 0~100分】 

依公所參與深耕計畫防救災教育訓練人數給分。 

1. 人口數 10萬人以上區公所：每梯次訓練出席 5人得滿分，未滿 5

人則依比率給分。 

2. 人口數 10萬人以下區公所：每梯次訓練出席 3人得滿分，未滿 3

人則依比率給分。 

10% 

教育訓練

課後測驗

成績 

【該項目給分範圍為 0~100分】 

依據公所人員參與深耕計畫防救災教育訓後，測驗分數平均值給

分。 

10% 

防救災兵

棋推演辦

理與觀摩 

【該項目給分範圍為 0~100分】 

主辦防救災兵棋推演區公所得分 40分。 

每觀摩 1場次其他區公所之兵棋推演得分 20分。 

10% 

防災社區

提報 

1. 有提報轄內社區(里)參與本(104)年度防災社區遴選區公所，於總

分加 1分。 

2. 獲選推動本(104)年度防災社區之區公所，於總分加 1分。 

3. 自行於轄內社區(里)推動防災社區工作之區公所，於總分加 5分。 

依說明於

總分加分 

辦理期末

評鑑 
辦理本(104)年度內政部期末評鑑實地勘查之區公所，於總分加 4分。 

依說明於

總分加分 

重點考核(書面資料考核) 

評核項目 評核說明 配分 

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評估 

依據內政部後續公布之期末評鑑考核內容，制定各項目評

核重點。 

12% 

災害防救體系 12% 

培植災害防救能力 12% 

災時緊急應變處置機制 12% 

災害防救資源 12% 

其他創新作為 區公所於防救災業務方面之創新作為。 10% 

 

陸、 散會（11時 35分） 

 


